
112年部分負擔新制調整後，開立慢箋一次領流程 

健保署規範，慢箋一次領，日份不能等同於慢病箋日數，院方程式配合調整如下: 

1. 醫師開立完藥品後，請點選「連處一次領」按鈕，系統會跳出視窗，並要求點選一次領多少個

月。 

2. 選擇後系統會重新設定日數，同時存檔後，再請選擇相應領取理由選項，完成後方可至櫃台批

價處理。 

 

 


